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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北市財聖公益慈善基金會 

清寒績優獎助學金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申請人 

姓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學校 

全名 
 年 級 

 □ 高一 班級：     

 □ 高二 班級：     

 □ 高三 班級：      

成績 

(請寫至小數

點第二位) 

＊高一生 (國三下學期)學業平均：         分/等；德行評量：              ； 

＊高二、三生(前一學期)學業平均：         分/等；德行評量：              ； 

通訊 

地址 

□□□ 

E-mail： 

聯絡 

電話 
住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父母 

姓名 
父：          □存；□歿    ；母：          □存；□歿 

其他 

共同 

生活 

親屬 

（    人） 

姓名/稱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就業；□無業或□在學 

姓名/稱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就業；□無業或□在學 

姓名/稱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就業；□無業或□在學 

姓名/稱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就業；□無業或□在學 

姓名/稱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就業；□無業或□在學 

姓名/稱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就業；□無業或□在學 

家庭 

狀況 

 

1.是否為單親家庭：  □是     □否； 

2.是否具有政府發給之「低收入戶」證明文件：  □是     □否； 

3.家庭全年總收入：           萬；存款：          萬 

4.住屋：  □自有     □租賃 

5.是否已有其他社會補助：  □是（            元） □否 

附件一 



第 2 頁，共 2 頁 

家庭 

重大 

變故 

簡述 

(必塡) 

（如有家人罹患重病、殘障或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活困難者，請簡述之。） 

導師 

意見 

或 

推薦 

(必塡) 

師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；聯絡電話： 

學生情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

□ 1. 上一學期成績單及德行評量單(高一新生採國三下學期成績） 

□ 2.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(3 個月內) 

□ 3. 低收入戶卡影本 

□ 4. 其他證明家境清寒之相關文件(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
(請務必填寫完整；資料不全者，將撤銷資格)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擬於照准 

董事長：                  執行長： 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擬於緩議 

  


